
宁夏朋特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公告
宁夏朋特化工有限公司职工债权人：

宁夏朋特化工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开始分配相关债权，2020年9月30日，管理人通过电话、
公告等方式告知各债权人领取费用相关事项，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3月30日，职工债权人仅有
部分前来领取债权费用，2021年6月管理人再次通过电话、公告等方式告知各债权人领取费用相关事
项，截至2021年12月31日，职工债权尚有106479.68元无人领取，管理人将该未领取债权提存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并由公证处公告告知各位债权人前去公证处领取该费用。现该款仍
然无人领取，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管理人对上述债权进行二次分配。经法院批准，
本次分配采取本次分配采取按比例领取＋平均分配的零活分配方式，即原来分配时未领取职工仍然
可以领取第一次按比例确定的债权，剩余金额按所有可领取职工的名额平均分配，预计每人可分配
约为300元。请各位职工债权人相互告知并前来领取。

该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各债权人持以下资料于2022年11月16日至2023年1
月16日至破产管理人宁夏言成律师事务所503财务室领取费用，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请带以下材料领取：1.身份证原件；2.个人名下银行卡号（需提供开户行）
宁夏朋特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0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职工债权联系人：薛 鹏 0951-4013137转505
抵押债权联系人：赵雪琴 0951-4013137转520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田世升（身份证号：62282719******4918）同志：

现因您连续旷工已达30日以上，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规
定，经公司研究决定，于2022年11月1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
动合同。根据《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规定，不符合发给
经济补偿的情形，工资待遇按实际出勤天数计发。

本通知书原件一式两份，公司留存一份，本人留存一份。
宁夏世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仲 裁 公 告
宋吉涛：

我委受理了申请人李海侠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银仲字第338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债权转让公告
魏景辉：

我与黑保霞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本人与你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黑保霞，请你接
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黑保霞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
义务。特此公告。

债权人：马云

2022年11月17日

注销公告
宁夏金之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22554167929X），拟向本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金之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注销公告
宁夏侗城担保有限公司（注册号：

640106750840009），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侗城担保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预售公告
项目名称：熙玉园
预售面积：2#、8#，总面积28724.85㎡，216套
房屋坐落：灵武市怀远街西侧、文荟路北侧
预售证号：（2022）房预售证第10号、（2022）房预售证第11号
售房单位：宁夏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
法人代表：郭家瑜
售房电话：470611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吴忠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吴忠监管分局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铜峡大坝支行于2022年11月15日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2022年11月17日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大坝支行
设立日期：1990年12月
发证日期：2022年3月1日
机构地址：青铜峡大坝电厂生活区
机构编码：B0001S3640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1035664
联系电话：0953-305147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吴忠监管分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

cn）查询。

（2022）宁0303民初1690号

王惠凯、李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诉被告王惠凯、李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李荣、王惠凯于2015年2月4日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64020120150007045）提前到期并终止合同；2.判令被告李荣、王惠凯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10833.05元，利息1611.83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6月9日），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6月9日起至贷款本息
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3.判决原告对被告李荣、王惠凯所有的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鹏胜花园17-2-601室的房屋变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李荣、王惠凯裁定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69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2）宁0104民初10008号

王杰：

原告郭斐斐与被告王杰及李家林、王磊、张鑫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

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000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王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郭斐斐运费15407.50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10008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3691号

冯进勇：

原告李劲男诉被告冯进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02民初369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冯进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劲男劳务费2803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9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冯进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民撤4号

银川市万兴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市万兴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及你们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原告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与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提

交的民事上诉状。限你们在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区405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书

及民事上诉状，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798号

薛长军、郭艳花：

原告宁夏天之硕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薛长军、郭艳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6798号民事判决，判令：1.原告宁夏天之硕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薛长军之间形成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于2022年7月23日解除；2.被告薛长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天之硕商贸有限公司返还宁AVM798号丰田小型越野客车（发动机号：
0345755，识别号：LVGDA46AXAG063876）；3.被告薛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宁夏天之硕商贸有限公司租金 585000元；4.驳回原告宁夏天之硕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679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伟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忠启与被告王伟华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 0104民初 150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王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忠启
支付 25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
被告王伟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949号

沈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沈磊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3949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沈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借款本金75203.65元、利息1509.76元，并按照《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
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3月2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有权对被告沈磊提供抵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A区六号楼 3-602室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案件受理费171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沈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20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学义：

原告张正营与被告张学义、张利荣、张随荣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4民初 3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张学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正营支付
款项 1518271.62元；二、被告张利荣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
所确认款项1518271.62元中的759135.81元向原告张正营
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张正营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三庭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持卡人

安晋

白明微

白永春

包静

曹晓芳

柴显礼

畅军

陈超美

陈建康

陈璐

陈鑫

丑建生

崔华

丁月琴

丁志华

范宏祥

高平

高秋云

高全有

关昕

官正志

郭建军

郭岩云

韩长锦

郝宁

郝生林

何兆军

侯勤德

胡发盛

胡建军

胡建明

虎明

黄效松

身份证号

64*******0019
64*******3714
64*******0036
64*******181X
64*******1528
62*******0776
61*******0615
64*******1836
64*******1777
64*******0021
35*******4951
62*******2016
64*******0033
64*******0346
64*******0059
64*******0076
64*******0619
64*******1276
64*******1537
64*******1046
64*******0416
64*******007X
64*******032X
63*******1153
64*******1312
64*******4817
64*******1532
64*******0036
64*******1813
64*******0319
64*******0015
64*******001X
64*******185X

卡号末四位

8983
4865
0455
0458
0345
4695
0781
9860
7472
6961
5779
5577
2933
9828
2810
2788
3883
5651
8739
3073
3639
9315
9332
0539
2428
7962
3867
5966
3614
5464
0259
7127
1015

所欠金额

137708.27
223408.17
221973.95
72796.26
101108.38
178156.34
114176.24
168019.48
76159.04
116808.20
88753.68
305116.84
123223.33
86478.80
165460.68
679495.30
130771.05
141584.52
136654.24
101645.49
101453.47
207638.42
158197.60
83716.49
77947.31
458834.88
131592.73
113023.84
311273.94
207968.88
91190.69
122701.82
201710.43

序号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持卡人

黄新凤

贾天敏

金晓辉

康笙

李镔

李德刚

李帆

李建军

李进中

李京原

李丽

李明

李平

李珊

李文慧

李忠

刘宝印

刘超

刘春

刘会平

刘连才

刘友红

楼斌

路月凤

罗川

罗进鹏

吕成财

马秉金

马波

马桂玲

马国富

马怀莲

马建国

身份证号

64*******0048
41*******3877
64*******1832
62*******2639
64*******0621
64*******2212
41*******9010
62*******1777
64*******0018
64*******0013
64*******0340
64*******1058
64*******2615
64*******0087
64*******0027
64*******0032
13*******3839
64*******0532
64*******0030
64*******0514
64*******1218
51*******0029
33*******0913
64*******4729
64*******0019
64*******1297
13*******9814
64*******1573
64*******3111
64*******0326
64*******121X
64*******002X
64*******0357

卡号末四位

9340
0875
4694
4924
2232
2179
0421
0855
5006
3820
2653
1176
8214
9596
3164
0503
1626
1366
5147
3662
1416
4687
6195
0717
0161
1761
9045
0477
9014
4263
2688
2232
4983

所欠金额

108963.80
124586.63
91443.04
98361.54
197291.83
302623.98
127643.67
139548.74
116001.25
297364.14
85187.60
110468.00
69397.62
416605.78
212024.35
363196.86
180261.80
97090.14
154697.08
69423.65
154405.65
235721.84
106465.66
464740.60
85865.55
85263.61
163461.56
89357.37
117607.04
177722.53
102374.38
125706.92
90937.10

序号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持卡人

马娟

马娟

马军

马科

马利民

马千

马生才

马世强

马廷权

马卫东

马新元

马彦林

马银霞

马占英

马振军

马宗云

毛金梅

祁锋

强娟

曲蕴汝

任君

石宝红

史海军

宋国庆

苏春元

汤宇巍

万葳

王彬

王国岩

王浩

王吉军

王建锋

王建国

身份证号

64*******1527
64*******0021
64*******0017
64*******243X
64*******353X
64*******1513
64*******249X
64*******0692
64*******0915
64*******2115
64*******0653
64*******1215
64*******2301
64*******2618
64*******1235
64*******0057
64*******3121
64*******1118
64*******222X
64*******0918
64*******0416
64*******062X
15*******001X
64*******0916
64*******0332
64*******1825
64*******0018
64*******0034
64*******1818
32*******2530
64*******0014
64*******0018
64*******2112

卡号末四位

6086
2240
8916
2613
3442
2720
5626
5295
2992
3713
2428
0934
9086
3883
5981
6844
1960
5079
0831
8098
4035
5594
5118
1893
3347
1287
7025
7330
0711
0073
4883
2756
8579

所欠金额

163029.64
127345.78
88522.28
100520.72
152837.53
87982.92
97027.06
139396.26
84927.63
158490.57
72653.20
229750.93
178480.30
184175.53
218759.74
109383.39
177909.22
150578.54
79823.07
1084661.58
104886.76
130369.99
121934.62
150668.88
114849.97
265415.30
435778.73
107997.82
378570.50
511953.22
296429.55
123892.24
166904.60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持卡人

王军红

王磊

王礼

王丽军

王林

王敏

王万库

王伟

王小飞

王晓亮

王雅新

王友鹏

王煜

王远方

王志燕

韦晓虹

魏景辉

吴传东

吴惠忠

吴嘉玺

吴胜利

吴效钢

夏春燕

夏德志

徐爱国

杨春俊

杨德全

杨凤月

杨杰

杨生龙

杨素燕

杨欣

姚爱国

身份证号

64*******2112
64*******2114
64*******0311
13*******0017
64*******1510
64*******0929
64*******0039
64*******1833
62*******1277
64*******0619
64*******0049
62*******7137
64*******1254
64*******0084
64*******3746
64*******0032
64*******2117
64*******1516
64*******0032
64*******003X
64*******2550
64*******5210
42*******0064
42*******0010
32*******3419
64*******2015
62*******1179
64*******3421
64*******3614
64*******3439
64*******0100
64*******0014
64*******4714

卡号末四位

2240
0781
4627
0319
2177
9200
2161
1519
5452
1799
3612
9258
1577
7110
7554
4385
6805
5485
0189
5516
8645
3057
2491
0975
8374
7658
8187
5593
4226
9514
1376
4394
1683

所欠金额

128127.55
88460.75
98973.65
85123.54
516779.25
90218.54
211075.20
96077.97
152744.16
111268.49
102069.26
146071.12
160597.37
181680.99
100653.72
106539.53
91295.69
75328.09
238455.25
109903.44
133454.54
85673.11
249992.36
249384.54
215791.13
136196.40
73401.16
309695.18
77078.94
166194.39
159089.24
68468.05
164853.23

序号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持卡人

姚晓家

袁支宁

张国帅

张宏伟

张建森

张进福

张敬锋

张明明

张娜

张宁

张清

张玮

张晓刚

张晓纲

张学海

张彦阳

张艳

张莹

张宇芳

赵德文

赵多玮

赵鹏

赵润清

赵文青

赵雪海

赵亚利

赵艳秋

周剑平

朱斌

朱晓辰

朱新军

朱永祥

身份证号

62*******4316
64*******2115
15*******9019
64*******2910
64*******0010
64*******029X
64*******2018
62*******3312
64*******4823
64*******0658
64*******0310
64*******0023
64*******0035
64*******0014
64*******2716
15*******1422
64*******0014
64*******0629
64*******1649
64*******0210
64*******0359
64*******0035
64*******0333
64*******1865
64*******1612
64*******2422
64*******0628
64*******3415
64*******4515
64*******0013
64*******3755
64*******2619

卡号末四位

1344
5602
4043
0164
8345
3983
0926
8150
1331
6391
8080
1028
5724
7575
4254
4612
4044
2287
9042
1199
8771
3586
2626
4643
5025
1143
1606
6616
4341
5711
2596
2321

所欠金额

100170.28
130291.35
171339.39
131704.83
141364.70
85967.77
233963.13
152631.03
80466.82
100033.81
100029.92
101053.71
151620.28
277647.06
94033.54
199472.81
99756.10
445315.03
119001.05
81616.00
150213.68
86924.21
145492.89
92071.59
107084.63
106900.00
183083.81
157838.28
331204.43
101035.86
106713.40
100139.61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逾期催收公告
因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逾期，经我行多次催收，截止2022年11月14日仍未归还。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请以下持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否则，我行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维权措施。
详情咨询：0951-96555 4008596555 特此公告。

法报广告2022年 11月 17日 星期四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宁夏十海潜水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原财务章，声明作废。

银川市兴庆区广利祺超市遗失原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 夏 名 城 精 匠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M097X6）及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李德成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403600026561，声明作废。

陶鸿川遗失坐落贺兰县富兴北街东侧月湖荣庭Z-11号楼4单元302室的不动产权证，产权

证号：宁（2019）贺兰县不动产权第H0020231号，特此声明。

贺兰县居安东路纯碱馒头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2MA764BQ7X0）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特此声明。

吴忠市利通区顺仪汽车维护中心遗失道路运输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300013881，特此声明。

周洪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640324004660，特此声明。

盐池县宏达交通运输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宁CBQ146道路旅客运输证，证号：640323048341，特
此声明。

王世文遗失宁夏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西吉人家12-1-502室专项维修资金收据，编

号：0085232，交款日期：2019年5月15日，交款金额：10522元，特此声明。

马学仁遗失宁夏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西吉人家 7-2-502室房款收据，编号：

0007966，交款日期：2022年1月18日，交款金额：89882元，特此声明。

承包方姓名：王哈山（身份证号：642225198006150612）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64042410120604003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宁（2016）泾源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1269号，承包块数：2块，总面积：2.02亩，特此声明。

承包方姓名：马贵成（身份证号：642221197603072456）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640424203213090057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宁（2016）泾源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3003号，承包块数：9块，总面积：16.55亩，特此声明。

承包方姓名：马省奎（身份证号：642225197410090610）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640424101204030038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宁（2016）泾源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0858号，承包块数：1块，总面积：0.89亩，特此声明。

承包方姓名：马继虎（身份证号：64222119670114245X）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640424203213080001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宁（2016）泾源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2942号，承包块数：3块，总面积：6.63亩，特此声明。

平罗县明芳家庭农场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宋 俊 梅（母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2197907041127），李 永 刚 （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219751002031X）遗失李嘉鹏（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905，出生时间：2004
年12月2日12时05分，特此声明。

王 晓 燕（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21197909225425）姜 利 波（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1198002151215）遗失姜宇坤（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2月5日13时05
分，特此声明。

刘娥（母亲，身份证号：640202198205100021）樊利平（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8104010616）
遗失樊佳铭（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5年2月18日，特此声明。

马琴（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410182446）何占林（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7703102470）
遗失何心如（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11月15日，特此声明。

刘芳（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8001053920）孙立峰（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8008222715）
遗失孙瑛泽（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5673，出生时间：2005年1月23日，特此声明。

马 少 霞（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21197211023645）岳 宝 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1197107203611）遗失岳建扬（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0月21日，特此

声明。

袁红春（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605264222）刘占云（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7606084231）
遗失刘新华（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5年3月7日，特此声明。

袁 红 春（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21197605264222）刘 占 云（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1197606084231）遗失刘佳欣（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1999年 8月 15日，特此

声明。

李 小 霞（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21198111053948）白 建 东（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2197810090918）遗失白宇（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5月11日，特此声明。

丁秀芳（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806080948）杨军（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8303053651）
遗失杨帆（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1月3日，特此声明。

田桂英（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505153680）马学林（父亲，身份证号：640221197409103616）
遗失马甜（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2月15日，特此声明。

丁小峰（母亲，身份证号：640221197903012429）遗失吴雪（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

2004年11月1日，特此声明。

徐 春 梅（母 亲 ，身 份 证 号 ：640222197706221121）刘 远 军（父 亲 ，身 份 证 号 ：

640222197712121119）遗失刘逸璇（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1月25日，特此

声明。

徐爱莉（母亲，身份证号：640222198206150720），任军（父亲，身份证号：640222198107210716）
遗失任冠霖（二）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11月7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